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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公司管理部【2016】第 218 号关注函 

的复函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下发了《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21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关注函要求“请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说明，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情形下，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否需要对上述两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和决议效力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如需要，相关决议的生效日如何确定。”

现本公司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

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

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

表决权。 

本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是基于“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连续超过 5%而未依照《证券法》第八十六

条的规定履行报告、通知及公告义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

2014年 11月 25日向林志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6号，决定对林志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60 万元。截止 2015年 5月，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 61,787,291股，占比 15.81%。林志受行政处罚后不但未进行改

正，反而又于 2015 年 6 月增持了约 4%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77,387,291 股，占

比 19.80%，并于 2015年 8月 31日与京基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后

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将所持 19.80%股份以大宗交易方式全部转让

给京基集团”的事实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暂不将京基集团受让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志等 13人违法增持获得的公司 19.80%的股份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而“京

基集团以及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

司其他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参照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应依据

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核查结论分别处理”，

本公司监事会并未对京基集团收购康达尔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故意隐瞒事

实”、“刻意做出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综上所述，本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 2015 年 11月 26日的

董事会决议纠纷一案并不相关，案件的结果并不影响此次股东大会的结果。本公

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效力是一个

合法生效的结论，不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